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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234                                   债券简称：12 招商 0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 

2020 年度第四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以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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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三） 公司法定代表人：霍达 

（四）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吴慧峰 

（五）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六） 联系传真：0755－82944669 

（七）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www.sse.com.cn 

二、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 债券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10 年期） 

（二） 债券简称：12 招商 03 

（三） 债券代码：122234 

（四） 债券期限：10 年期 

（五） 债券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50,000 万元人民币 

（六） 债券利率：5.15%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

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八）计息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5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4 日止 

（九）付息日：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兑付日：2023 年 3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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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十二）债券发行首日：2013 年 3 月 5 日 

（十三）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13 年 3 月 15 日 

（十四）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重大事项提示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12 招商 03”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披露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及进展

情况的公告》，华泰联合证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现就本次发行

人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诉讼及进展情况 

2016 年 12 月，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招商

资管”）作为招商资管质融宝 6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简称“资管计划”）的

管理人，与客户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科瑞天诚”）及招商证券三

方签订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及《交易

清单》，约定科瑞天诚以其持有的 1,729.20 万股“上海莱士”（证券代码 002252）

流通股股票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00 亿元，购回

交易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14 日。 

2018 年 12 月，招商资管（代表资管计划）与科瑞天诚及招商证券签订了《股

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补充协议》,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RAAS China Limited）（简

称“莱士中国”）、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莱士凯吉”）签订

了《质押合同》，与莱士凯吉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莱士中国、莱士凯吉分

别以其持有的 1,370.00 万股、211.00 万股“上海莱士”（证券代码 002252）股

票为科瑞天诚提供质押担保，莱士凯吉为科瑞天诚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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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将购回期限延期至 2019 年 5 月 6 日，并对购回利率、质押率、提前购回等

交易要素进行补充约定。 

科瑞天诚未依约支付 2018 年第三季度及此后应付的利息，亦未在约定的购

回期限内清偿融资本金，构成违约。为维护资管计划委托人合法权益，招商资管

（代表资管计划）依法对科瑞天诚、莱士中国、莱士凯吉提起诉讼，于近日收到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初 41 号），判决科瑞天诚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招商资管（代表资管计划）支付本金（2.00 亿元）、

利息及违约金（截至 2019 年 5 月 5 日的利息及违约金为 13,205,281.46 元，2019

年 5 月 6 日以后的违约金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判决招商资管（代表资

管计划）在前述债权范围内，有权就处置合计 3,310.20 万股“上海莱士”（证券

代码 002252）质押股票及购回期内该股票质押期间相应的送股、转增股份、现

金红利等其他收益进行折价、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予以优先受偿；判决莱士凯

吉就前述债权向招商资管（代表资管计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经与发行人沟通，华

泰联合证券认为上述案件进展对发行人业务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四、 投资风险提示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华泰联合

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

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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